
 

证券代码：002519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9-039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河电子”）于 2019

年 7 月 2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电子

集团”）告知函：“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在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汇智投资”）的全部财产份额合计人民币 4180 万元（占

汇智投资全部财产份额的 46.44%）转让给南京恒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转让完成后，银河电子集团不再持有汇智投资财产份额，不再担任汇智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且银河电子集团与南京恒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

控制及其他关联关系。因此，本次转让完成后，银河电子集团与汇智投资已经不

存在控制及其他关联关系，银河电子集团不再与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构成一致行动人。”相关情况如下： 

 

一、转让方情况 

名称：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软件（动漫）产业园 5 楼 519 室 

法定代表人：顾革新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信息产业、软件行业、广播电视行业、机械行业、生物工程、

医疗文教行业的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子元器件、

集成电路、建筑材料、煤炭、焦炭、铁矿石、有色金属、钢材、汽车购销。（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2014 年 4 月，公司与汇智投

资签订《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股份认购协议》，约定汇智投资以人民币

9000 万元认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公司控股股

东银河电子集团系汇智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汇智投资出资 4180 万元，占比

为 46.44%，汇智投资承诺认购的银河电子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

日（2014 年 9 月 22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截止 2017 年 9 月 22 日，上述股

份已经解除锁定，本次转让未违反股份锁定承诺。本次转让前银河电子集团直接

持有公司 21.25%股权，通过汇智投资间接控制公司 2.08%股权，本次转让完成

后，银河电子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21.25%股权。 

 

二、受让方情况 

名称：南京恒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18 号 01 栋 3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丰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潘欣如为代表）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银河电子集团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南京恒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通过汇智投资间接控制公司 2.08%股权。 

 

三、本次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完成后，银河电子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21.25%股权，依然为公司控

股股东，公司作为独立运营的上市公司，将继续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

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本次银河电子集团财产份额转让对公司生产经营无

实质影响。 

本次银河电子集团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银河电子集团不再持有汇智投资财

产份额，不再担任汇智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且银河电子集团与南京恒沣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控制及其他关联关系，因此，银河电子集团与汇智投

资已经不存在控制及其他关联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关于一致



 

行动人的相关约定，银河电子集团不再与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构成

一致行动人。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 日 


